广医教〔2010〕25 号
关于印发《广州医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各教学单位：
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学籍管理制度，提高学生学习质量，根据国家教育部及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学校对《广州医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广医教[2009]12号）进行了修订。现经学校领导同意，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广州医学院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

广州医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补充规定
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学分制学籍管理制度，提高学生学习质量，根据国家教育部及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参考其它院校有关方面的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对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提出以下补充意见：
一、留级管理办法
每学年，经重考后必修、限选课程获得的学分数未达到本学年必修、限选课程总学分的三分之一者，不得选修后续课程，编入下一年级复读不及格课程。
每学年，经重考后必修、限选课程不及格门数达到或超过3门的学生，教务处将在教学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学生个人登录页面进行学业警告。
二、考核与成绩记载
政治理论课、德育课、体育课、实验课、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不得免听、免修。
缺课三分之一及以上者，由教研室在考前将学生名单报二级学院、教务处，取消本次课程考试资格，该门课程成绩计为零分。
三、重修考试
1、将每学年开学初（9月）应届延长学制学生重修考时间前移，改到毕业前学期（3-5月）安排。
2、本次重修考统一安排学生重考在校期间所有未通过的必修、限选课程。
四、附则
1、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2、本规定自2010-2011-1学期开始执行。解释权在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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